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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抄本

內政部營建署 函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字號：營署濕字第107112474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檢送106年1月25日召開本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審議「蘭陽

溪口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畫（草案）」第1次專

案小組會議紀錄1份，請查照。 
 
依據本署107年1月2日營署濕字第10611689401號開會通知

單及107年1月23日營署濕字第10711138061 號函續辦。 
按「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設置要點」第10條規定：

「本小組為審議有關案件之需要，得推派或由主任委員邀

請委員或調派業務有關人員組成專案小組研擬參考意

見。」，又現行本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之專案小組作業方

式，係依循104年10月2日召開之104年度「內政部重要濕地

審議小組」第4次會議決議辦理，包括召集人採輪值方式派

任、專案小組成員之組成、非專案小組委員應併同函邀參

加討論及專案小組召集之條件等，因此專案小組實務運作

係依上開規定辦理。 
同時參照本部89年8月24日台內營字第8985792號函釋意

旨，專案小組之功能係為強化重要濕地審議小組審議決議

聯絡人：黃于芳

聯絡電話：(02)27721350#313
電子郵件：fangwendy@tcd.gov.tw
傳真：(02)27523920

機關地址：10556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號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2月8日

主旨：

說明：

一、

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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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效率及品質，提供專業性建議意見，俟獲致初步建議意

見後，依行政程序提送重要濕地審議小組會議做討論決

議，且本部專案小組審查會議均邀集相關機關或團體列席

陳述意見。前揭審查會議紀錄係屬行政通知，非屬對外作

成決議，自無出席委員人數過半相關問題。 
出席或未出席委員對於本保育利用計畫（草案）及初步建

議意見，如有補充意見，請於文到7日內擲還本部營建署城

鄉發展分署彙整處理，以資周延。 

正本：劉委員小蘭、劉委員小如、周委員嫦娥、夏委員榮生、張委員文亮、張委員馨
文、李委員佩珍、李委員公哲、李委員培芬、沈委員大焜、湯委員曉虞、盧委
員道杰、簡委員連貴、蕭委員代基、陳委員智華、陳委員德鴻、顏委員宏哲、
魏委員文宜

副本：林茂吉君、林錫全君、林振坤君、林永忠君、林李秀鑾君、林正義君、林火山
君、林宏遠君、林定男君、林寬沛君、莊繼鋒君、葉慶文君、立法委員陳歐珀
國會辦公室、陳議員福山、黃議員建勇、薛議員呈懿、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
局、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北部地區巡防局、交通部公路總局、交通
部觀光局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經濟部水利署、國防部軍備
局、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宜蘭縣政府、宜蘭縣宜蘭市公所(請公所轉知所轄村里
辦公室)、宜蘭縣五結鄉公所(請公所轉知所轄村里辦公室)、宜蘭縣壯圍鄉公所
(請公所轉知所轄村里辦公室)、林主任委員慈玲、王執行秘書榮進、本署國家公
園組、濕地保育小組、城鄉發展分署(均含附件)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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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審議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審議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審議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審議 

「「「「蘭陽溪口蘭陽溪口蘭陽溪口蘭陽溪口重要濕地重要濕地重要濕地重要濕地（（（（國家級國家級國家級國家級））））保育利用計畫保育利用計畫保育利用計畫保育利用計畫（（（（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第第第第 1 次專案小組次專案小組次專案小組次專案小組審查審查審查審查會議記錄會議記錄會議記錄會議記錄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7 年年年年 1 月月月月 25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四四四四））））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0 時時時時 00 分分分分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本部營建署本部營建署本部營建署本部營建署 601 樓會議室樓會議室樓會議室樓會議室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劉劉劉劉召集人召集人召集人召集人小蘭小蘭小蘭小蘭 

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出席人員：：：：詳後附簽到簿詳後附簽到簿詳後附簽到簿詳後附簽到簿                            記錄記錄記錄記錄：：：：黃于芳黃于芳黃于芳黃于芳 

壹壹壹壹、、、、本案說明本案說明本案說明本案說明：：：： 

蘭陽溪口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範圍為 2,780 公頃，內政部前於 100 

年 1 月 18 日公告為國家級國家重要濕地，並於 104 年 1 月 28 日公告

確認範圍，濕地保育法（以下簡稱本法）於 104 年 2 月 2 日施行後，

依本法 40 條規定視同國家級重要濕地。本案於 106 年 11 月 15 日起至

106 年 12 月 15 日舉行公開展覽，並於 106 年 11 月 29 日宜蘭縣政府文

康中心舉辦說明會。為審議蘭陽溪口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依據本法

第 3 第 7 條規定成立專案審議小組進行本案審查作業。 

貳貳貳貳、、、、初步建議初步建議初步建議初步建議：：：： 

請規劃單位請規劃單位請規劃單位請規劃單位加強與地方溝通加強與地方溝通加強與地方溝通加強與地方溝通，，，，依照依照依照依照下下下下列各點修正列各點修正列各點修正列各點修正並並並並經經經經召集人召集人召集人召集人確認後確認後確認後確認後

檢送修正計畫書檢送修正計畫書檢送修正計畫書檢送修正計畫書 20 份份份份（（（（修正部分請劃線修正部分請劃線修正部分請劃線修正部分請劃線））））及及及及處理情對照表處理情對照表處理情對照表處理情對照表 20 份份份份（（（（註明註明註明註明

修正頁次及摘要說明修正頁次及摘要說明修正頁次及摘要說明修正頁次及摘要說明）））），，，，併併併併同同同同私有地私有地私有地私有地範圍檢討範圍檢討範圍檢討範圍檢討議題議題議題議題，，，，提請重要濕地審議小提請重要濕地審議小提請重要濕地審議小提請重要濕地審議小

組組組組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一一一一、、、、    保育利用計畫範圍保育利用計畫範圍保育利用計畫範圍保育利用計畫範圍 

     請補充說明陸域和水域面積。 

二二二二、、、、濕地系統功能分區濕地系統功能分區濕地系統功能分區濕地系統功能分區、、、、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及管理規定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及管理規定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及管理規定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及管理規定、、、、濕地系統功能分區濕地系統功能分區濕地系統功能分區濕地系統功能分區

及其保育及其保育及其保育及其保育、、、、復育復育復育復育、、、、限制或禁止行為限制或禁止行為限制或禁止行為限制或禁止行為、、、、維護管理之規定或措施維護管理之規定或措施維護管理之規定或措施維護管理之規定或措施 

（一） 管理規定允許依水利法及海岸管理法執行疏濬及海岸防護措施，考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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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畢竟屬環境敏感區域及河口沙洲有清淤的必要，建議釐清清淤的標

準程序，以免影響小燕鷗在臺灣最重要的繁殖地。 

（二） 有關第拾貳章管理規定，修正建議如下： 

1. 請於共同管理規定納入「依濕地保育法第 21 條規定，本重要濕地保

育利用計畫範圍之土地得為農業、漁業及建議等從來之現況使用。但

其使用違反其他法律規定者，依其規定處理」等內容。 

2. 請於核心保育區及其他分區(水域)分別管理規定，增修內容為「允許

依水利法及海岸管理法執行防洪、疏濬、海岸防護措施及設施維護」。 

3. 其他分區之管理規定(含其他 1 及其他 2)增列「依國防法從事國防事

務及軍事任務活動使用」及「允許生態保護、棲地改善及研究使用」。 

4. 其他 1(水域)增列「允許依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從事之水域遊憩活

動」，部分規定修正為「允許依河川管理辦法申請許可之行為(包含

種植使用等行為)」。 

5. 其他 2(海岸林)增列「允許海岸水利建造物管線埋設、養殖引水及管

理維護使用」及「允許依海岸管理法執行海岸防護措施及設施維護」，

部分規定修正為「允許依森林法及災害防救法進行育苗補植、林相維

護、災害防救、清除漂流木及復育措施」及「允許經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及保安林中央主管機關同意之建物活用利用措施，並副知主管機關」

等內容。 

（三） 請於核心保育區範圍描述上清楚敘明該分區不包含水域部分。 

三三三三、、、、水資源保護及利用管理計畫水資源保護及利用管理計畫水資源保護及利用管理計畫水資源保護及利用管理計畫 

水質測站之位置請注意各站之代表性與空間之關連性，並作適當之取捨，其

項目建議也請考量經費之需求而調整。 

五五五五、、、、    財務與實施計畫財務與實施計畫財務與實施計畫財務與實施計畫 

（一） 建議蘭陽溪口重要濕地之保育和管理可加強民眾參與機制或伙伴關係

的建立，藉此或可消除或減輕當地民眾的反彈和疑慮。 

（二） 生態及水資源監測經費請再予檢討調整，建議計畫第 78 頁再敘明清楚

分年預計推動內容。 

（三） 有關推廣濕地友善農業環境之內容卻有編列太多經費之虞。 

六六六六、、、、人民陳情意見處理人民陳情意見處理人民陳情意見處理人民陳情意見處理（（（（詳附表詳附表詳附表詳附表）））） 

（一） 人民陳情意見請妥善處理，請補充說明會後之回覆情形。 

（二） 明智利用項目與管理應加強與當地居民溝通說明。 

（三） 私有地如未強烈影響到濕地之功能，建議考慮將私有地劃出濕地範圍。 

七七七七、、、、其他其他其他其他應補充應補充應補充應補充或修正或修正或修正或修正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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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上位計畫請納入海岸整體管理計畫。 

（二） 請於相關計畫內補充蘭陽溪生態魅力園區計畫案相關內容。 

（三） 計畫書第 13 頁最後一項「羅東林區森林經營計畫」，請修正為「羅東

林區經營計畫」，另計畫年期亦請修正為「100 年至 109 年」。 

（四） 計畫書第 14 頁第一、二項「宜蘭縣第 2702 號保安林檢定計畫」、「宜

蘭縣等 2703 保安林檢定計畫」請分別修正為「宜蘭縣第 2702 號保安林

檢訂成果經營管理計畫」及「宜蘭縣第 2703 號保安林檢訂成果經營管

理計畫」。 

（五） 請補充野生動物保育法分區位置，並補充本案之功能分區與野生動物保

育法分區相對應之位置。 

（六） 圖 4-12 請改為民國年，並請說明為何 2006~2009 年之數量為何那麼少？

此份資料之調整是否有標準化？是否可以進行年間比較？ 

（七） 請「計畫目標」補充鰻魚苗產業之重要性。 

（八） 請針對河川管理辦法申請租用及廢止規定加強說明，避免民眾誤解。 

（九） 計畫第 17 頁氣候資料請補齊 100 年至 104 年資料，另內文中多處比較

105 年單一年度和 70~99 年期間資料有失偏頗。 

（十） 計畫第 20 頁第一段第一行「…105 年之平均降雨量約為 223.2mm，…」，

年雨量通常以年累積雨量表示，而不是月平均雨量，請修正。 

（十一） 計畫第35頁中提及濕地優勢種鳥類於92年達高峰後，數量明顯減少，

請補充說明其原因。 

（十二） 請於「當地社會、經濟之調查及分析」補充說明漁業規模和從業人口、

鰻苗捕撈及漁撈產值及加強說明濕地劃設與當地捕鰻苗之經濟行為

之關係，強調保護環境亦是保護人類生存重要作為與聯結。 

（十三） 請補充高灘地作物種類、種植面積和從業人口。 

（十四） 請估計或調查之旅客人次。 

（十五） 蘭陽溪口目前已成為重要鰻苗捕撈場域，捕撈漁民來自於各縣市，捕

撈期間其居住營帳散見於沙灘各處，建議對鰻苗捕撈期間的沙灘應有

更完善的管理規劃，除滿足漁民需求外，進而可減少髒亂情況。 

（十六） 請於「土地及建物使用現況」補充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相關圖說。 

（十七） 請將海漂垃圾納入「課題與對策」探討。 

（十八） 部分表和圖的資料來源請加註資料年份。 

（十九） 請說明附錄二中植物之稀有性之依據。 

（二十） 附錄四中魚類資料請補充有關鰻魚的資料，甲殼類之資源亦請補充。 

（二十一） 請釐清五結鄉利工段 5-1 地號管理者，並予以更新。 

參參參參、、、、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無無無無。。。。 

肆肆肆肆、、、、散會散會散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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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

號 
陳情人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規劃單位研析意見 

專案小組出席委

員初步建議意見 

001 陳○

融、陳

○旭 

(地主) 

依其保育利用計畫內

附錄一地籍清冊皆為

公家土地為主，私人

土地甚少，為利保育

利用計畫推行，私人

土地如有意願出售，

可考慮買入。 

為配合政府政策推

行，本人願以公告現

值加四成出售（以 106

年公告現值）。 

有關徵收部分，因本計畫允許

明智利用及管理規定並未涉

及徵收私有土地。既有徵收問

題宜由水利法(其他分區 1)或

森林法(其他分區 2)等相關權

責機關妥處。 

私有地如未強烈

影響到濕地之功

能，建議考慮將

私有地劃出濕地

範圍。 

002 行政院

海岸巡

防署海

岸巡防

總局北

部地區

巡防局 

 計畫範圍內宜蘭縣五

結鄉利工段 5-1 地號

土地係為本局經管，

請修正。 

有關土地管理者誤植處，將配

合修正。 

原則依規劃單位

意見辦理。 

003 薛議員

呈懿 

 1.建議要讓民眾可瞭

解其土地位於哪一個

功能分區。 

2.財務與實施計畫請

納入產業輔導及觀光

旅遊之預算。 

1.濕地範圍內的私有地主要位

於其他分區一、部分位於其他

分區二。計畫書「附錄一地籍

清冊」列有濕地範圍內各地號

所在之分區，可供民眾查閱。 

2.財務與實施計畫已納入環境

教育解說以及推動友善農耕

等、與重要濕地相關的生態旅

遊與永續產業之預算。 

原則依規劃單位

意見辦理。 

004 壯圍鄉

公所 

簡鄉長

文魁 

1.劃為濕地是否會影

響當地開發？請以地

方利益為優先。 

2.溪口不適合劃為濕

地，反對濕地劃設。 

3.林務局的保安林地

要開發還需要解編，

建議要允許興建高爾

夫球場。 

4.壯圍養殖生產區內

之養殖漁業需引用海

水從事養殖，為維護

養殖漁業永續開發及

顧及漁民生計，相關

養殖引水管請納入允

許明智利用項目。 

5.本區段縣府規劃蘭

陽溪生態魅力園區，

請列入允許明智利用

項目。  

1.建請同意養殖漁民

挖掘埋設養殖引水及

管理維護行為。 

2.建議納入縣府辦理

之蘭陽溪生態魅力園

區計畫案相關規劃及

建設。 

1.計畫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包含

「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

則得容許使用之設施」，為降

低民眾疑慮，有關養殖引水及

管理維護等行為將補充相關

管制規定。 

2 計畫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包含

「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

則得容許使用之設施」，為降

低計畫執行疑慮，將配合於相

關計畫內補充蘭陽溪生態魅

力園區計畫案相關內容。本計

畫位於濕地範圍內的設施規

劃包括東西向小徑優化、優化

既有濱海自行車道、閒置營區

活化再利用(3 處)、哨亭美化(9

座)、海邊端景平台(3 座)等 

 

原則依規劃單位

意見辦理。 

005 黃議員

建勇 

目前允許從來之現況

使用，但是之後的開

發確會受到影響，也

會受到濕地的管制，

建議要重視在地意見

再推動。 

 本保育利用計畫書草案在形

成過程中，不斷納入相關單位

與在地社區的意見，以達到保

育與明智使用雙贏的目的。而

「允許從來之現況使用」一直

是規劃重要濕地保育與利用

計畫的重要原則，且未來保育

明智利用項目與

管理應加強與當

地 居 民 溝 通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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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陳情人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規劃單位研析意見 

專案小組出席委

員初步建議意見 

利用計畫仍會定期進行檢

討，以減少保育與開發的衝

突。 

006 陳議員

福山 

1.請確認範圍是否有

涉及榕樹公園及旅遊

服務中心，請勿影響

當地發展。 

2. 建議私有土地徵

收，避免影響民眾私

有財產權。 

 1. 壯圍遊客服務中心及榕樹

公園皆位於濕地範圍之外。 

2.有關徵收部分，因本計畫允

許明智利用及管理規定並未

涉及徵收私有土地。既有徵收

問題宜由水利法(其他分區 1)

或森林法(其他分區 2)等相關

權責機關妥處。 

私有地如未強烈

影響到濕地之功

能，建議考慮將

私有地劃出濕地

範圍。 

007 立法委

員陳歐

珀國會

辦公室

林特助

寬沛 

1.建議私有土地應當

徵收，避免影響民眾

權益。 

2.蘭陽大橋到溪口的

河川農耕地是否可以

繼續耕作，計畫內應

當要說清楚，避免影

響民眾權益。 

建議功能分區其他 1

納入允許引入海水管

線的埋設。 

1.有關徵收部分，因本計畫允

許明智利用及管理規定並未

涉及徵收私有土地。既有徵收

問題宜由水利法(其他分區 1)

或森林法(其他分區 2)等相關

權責機關妥處。 

2.本計畫管理規定包含「允許

依河川管理辦法申請許可之

行為」，合法河川農耕地仍可

繼續耕種，重要濕地的劃設並

不會影響農民的權益。 

3.計畫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包含

「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

則得容許使用之設施」，為降

低民眾疑慮，有關養殖引水及

管理維護等行為將補充相關

管制規定。 

1.私有地如未強

烈影響到濕地之

功能，建議考慮

將私有地劃出濕

地範圍。 

2.明智利用項目

與管理應加強與

當地居民溝通說

明。 

3.其餘原則依規

劃 單 位 意 見 辦

理。 

008 壯圍鄉

新南村 

葉村長

慶文  

1.水質和生物調查資

料要確實反映當地生

態。 

2.溪口沙洲是因為不

給農耕種植，而不是

民眾不想種。 

反對劃設濕地。 1.水質資料係彙整行政院環保

署與宜蘭縣環保局的水質監

測資料，生態資料則是整理分

析歷年的生態調查計畫。本計

畫財務與實施計畫亦有規劃

生態及水資源監測，以持續瞭

解當地生態及環境資源。 

2.蘭陽溪口沙洲因位於蘭陽溪

口水鳥保護區的範圍內，係依

水鳥保護區相關規定限制使

用。 

1.明智利用項目

與管理應加強與

當地居民溝通說

明。 

2.其餘原則依規

劃 單 位 意 見 辦

理。 

009 林○全 1.不要劃了濕地卻影

響民眾權益。 

2.劃設濕地是不是不

能拓寬大橋？ 

 1.本計畫管理規定，允許濕地

範圍內之土地之農業、漁業及

建物等從來之現況使用。但其

使用違反其他法律規定者，依

其規定處理。既有之農漁業行

為不受影響。 

2.改建範圍如涉及重要濕地或

有影響重要濕地之虞時，應依

濕地保育法第 20 條規定徵詢

中央主管機關意見。但未有禁

止橋樑改建之情事，惟相關工

法應留意濕地生態。 

1.明智利用項目

與管理應加強與

當地居民溝通說

明。 

2.其餘原則依規

劃 單 位 意 見 辦

理。 

010 交通部 1.計畫書內管理規定  1.改建範圍如涉及重要濕地或 原則依規劃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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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陳情人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規劃單位研析意見 

專案小組出席委

員初步建議意見 

公路總

局 

建議納入允許橋梁改

建。 

2.建議濕地範圍調整

至鐵路橋。 

有影響重要濕地之虞時，應依

濕地保育法第 20 條規定徵詢

中央主管機關意見。但未有禁

止橋樑改建之情事，惟相關工

法應留意濕地生態。 

2.本案蘭陽溪口濕地經內政部

於 100 年 1 月 18 日行政公告

為國家級重要濕地，並於 104

年 1 月 28 日公告確認範圍。

依濕地保育法第 40 條本法公

布施行前經中央主管機關核

定公告之國際級及國家級國

家重要濕地，於本法施行後，

視同國際級與國家級重要濕

地。有關濕地範圍調整，請依

濕地保育法第 9條及重要濕地

評定變更廢止及民眾參與實

施辦法提出申請。 

意見辦理。 

011 國防部

軍備局

規格鑑

測中心

兵器試

驗場 

 1.本場於民國 79 年擴

充公館至東港 3,000

公尺之海岸直射武器

測試場，主供戰車砲

彈藥、反戰車武器及

近發引信測試，係屬

國軍重要任務，為臺

灣地區唯一傳統火砲

測試場，且該位置無

可取代。 

2.內政部 106 年 10 月

份版計畫書內容第

52-54 頁及第 61 頁有

列出本場安全管制區

域及火砲測試範圍，

另第 64-67 頁雖有說

明劃設原則、劃設區

域、管理目標及允許

明智利用項目；惟本

場現況仍有每年 3-5

次左右使用頻次，且

計畫內容未見有可使

用之行為規範，恐影

響單位任務執行，建

議予以納入獲准利用

行為項目。 

計畫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包含

「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

則得容許使用之設施」，為降

低後續執行疑慮，將配合補充

正管理規定納入國防事務及

軍事任務活動需求。 

請於計畫內容分

區管理規定其他

分區部分(含其他

1 及其他 2)增列

「依國防法從事

國防事務及軍事

任務活動使用」

條文內容。 

012 五結鄉

公所 

1.核心保育區恐有漁

民捕鰻或定置網的設

置，建議適當調整範

圍。 

2.第 67 頁其他分區之

海岸林允許明智利用

項目，因養殖漁民在

此租借害案水利建造

其他分區之其他 2(海

岸林)允許明智利用項

目納入「海岸水利建

造物管線埋設」。 

1.本計畫核心保育區範圍以河

口大沙洲的為主，既有的捕鰻

或定置網等行為，主要於河道

進行的漁業行為均非位於核

心保育區。 

2.計畫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包含

「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

則得容許使用之設施」，為降

1.請加強有關核

心保育區之範圍

敘 述 ， 避 免 誤

解。 

2.其餘原則依規

劃 單 位 意 見 辦

理。 



7 

 

 

 

編

號 
陳情人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規劃單位研析意見 

專案小組出席委

員初步建議意見 

物管線埋設，為不損

及漁民權利，建請明

確於明智利用項目納

入海水管線埋設。 

低民眾疑慮，有關養殖引水及

管理維護等行為將補充相關

管制規定。 

013 行政院

農業委

員會林

務局羅

東林區

管理處 

 1.計畫書第 13 頁最後

一項「羅東林區森林

經營計畫」，請修正為

「羅東林區經營計

畫」，另計畫年期亦請

修正為「100 年至 109

年」。 

2.計畫書第 14 頁第

一、二項「宜蘭縣第

2702 號保安林檢定計

畫」、「宜蘭縣等 2703

保安林檢定計畫」請

分別修正為「宜蘭縣

第 2702號保安林檢訂

成果經營管理計畫」

及「宜蘭縣第 2703 號

保安林檢訂成果經營

管理計畫」。 

3.第 67、72 頁及其他

分區 2（海岸林）之允

許明智利用項目的第

3 點「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之建物保存

及活用設施」，請釐清

所指「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是指設施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還

是海岸林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若為前

者，建議增加經保安

林中央主管機關核

准」等內容。 

1.有關計畫名稱誤植處，將配

合林管處意見修正。 

2.該文字是指設施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將配合增加「經保

安林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之內

容。 

原則依規劃單位

意見辦理。 

014 莊○鋒 

(地主) 

土地標示所有權係私

人名義，為所有權人

「莊○鋒」持有全

部，今因國家級「蘭

陽溪口重要濕地保育

利用計畫」影響所有

權人權益及使用收益

等。 

如規劃為保育利用，

盼政府主管機關能給

予合理徵收。 

有關徵收部分，因本計畫允許

明智利用及管理規定並未涉

及徵收私有土地。既有徵收問

題宜由水利法(其他分區 1)或

森林法(其他分區 2)等相關權

責機關妥處。 

私有地如未強烈

影響到濕地之功

能，建議考慮將

私有地劃出濕地

範圍。 

015 林李○

鑾 

(地主) 

 私人土地徵收。 有關徵收部分，因本計畫允許

明智利用及管理規定並未涉

及徵收私有土地。既有徵收問

題宜由水利法(其他分區 1)或

森林法(其他分區 2)等相關權

責機關妥處。 

私有地如未強烈

影響到濕地之功

能，建議考慮將

私有地劃出濕地

範圍。 

016 林○忠 

(地主) 

私人土地徵收。  有關徵收部分，因本計畫允許

明智利用及管理規定並未涉

私有地如未強烈

影響到濕地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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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情人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規劃單位研析意見 

專案小組出席委

員初步建議意見 

及徵收私有土地。既有徵收問

題宜由水利法(其他分區 1)或

森林法(其他分區 2)等相關權

責機關妥處。 

能，建議考慮將

私有地劃出濕地

範圍。 

017 林○義 

(地主) 

國家級 2780 公頃土

地，私有土地才 4 公

頃，理應徵收，統一

規劃。 

私人土地徵收。 有關徵收部分，因本計畫允許

明智利用及管理規定並未涉

及徵收私有土地。既有徵收問

題宜由水利法(其他分區 1)或

森林法(其他分區 2)等相關權

責機關妥處。 

私有地如未強烈

影響到濕地之功

能，建議考慮將

私有地劃出濕地

範圍。 

018 林○吉 

(地主) 

面積 2780公頃國家級

保育利用計畫，私有

土地才 4 公頃，理應

徵收私有土地，統一

規劃、一貫作業。 

私有土地徵收。 有關徵收部分，因本計畫允許

明智利用及管理規定並未涉

及徵收私有土地。既有徵收問

題宜由水利法(其他分區 1)或

森林法(其他分區 2)等相關權

責機關妥處。 

私有地如未強烈

影響到濕地之功

能，建議考慮將

私有地劃出濕地

範圍。 

019 林○山 

(地主) 

只會欺壓農民，農民

弱勢好欺負嗎？ 

為什麼要劃，自然其

存不好嗎？ 

重要濕地的劃設並非全然以

管制為手段，而是希望透過有

效的經營管理達到保育與明

智使用雙贏的目的，因此從來

使用之漁業與農業等傳統產

業，允許在漁業法、森林法或

水利法等法規管理下的經濟

活動，不會因重要濕地的劃設

而受到影響。另本計畫在分區

規劃上，已把漁業及農業等行

為所在之區域劃設為其他分

區，並允許維持原有之利用行

為。 

1.明智利用項目

與管理應加強與

當地居民溝通說

明。 

2.私有地如未強

烈影響到濕地之

功能，建議考慮

將私有地劃出濕

地範圍。 

 

020 林○男 

(地主) 

我的財產被劃為濕

地，政府不照顧百

姓，反加害。 

超級生氣。 重要濕地的劃設並非全然以

管制為手段，而是希望透過有

效的經營管理達到保育與明

智使用雙贏的目的，因此從來

使用之漁業與農業等傳統產

業，允許在漁業法、森林法或

水利法等法規管理下的經濟

活動，不會因重要濕地的劃設

而受到影響。另本計畫在分區

規劃上，已把漁業及農業等行

為所在之區域劃設為其他分

區，並允許維持原有之利用行

為。 

1.明智利用項目

與管理應加強與

當地居民溝通說

明。 

2.私有地如未強

烈影響到濕地之

功能，建議考慮

將私有地劃出濕

地範圍。 

 

 

021 林○遠 

(地主) 

為什麼不反攻大陸，

那邊很多濕地供鳥

棲。 

我們都學生態共生，

何須劃線。 

重要濕地的劃設並非全然以

管制為手段，而是希望透過有

效的經營管理達到保育與明

智使用雙贏的目的，因此從來

使用之漁業與農業等傳統產

業，允許在漁業法、森林法或

水利法等法規管理下的經濟

活動，不會因重要濕地的劃設

而受到影響。另本計畫在分區

規劃上，已把漁業及農業等行

1.明智利用項目

與管理應加強與

當地居民溝通說

明。 

2.私有地如未強

烈影響到濕地之

功能，建議考慮

將私有地劃出濕

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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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情人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規劃單位研析意見 

專案小組出席委

員初步建議意見 

為所在之區域劃設為其他分

區，並允許維持原有之利用行

為。 

022 林○坤 

(地主) 

1.不要閒閒沒事，專找

農民打主意。 

2. 把私人地劃為濕

地，而後再蠶食鯨

吞，超級可恨。 

3.罪孽，把自己的快利

建築在別人身上，罪

惡至極。 

4.你們不要吃飽撐著

亂打農民的主意，可

惡至極。 

1.反對到底，你們搬來

住，就近保護牠。 

2.你們不懂生態，不要

亂搞。 

3.誓死反對亂劃保護

區。 

4.人與動物本來就共

存，何須劃地為牢。 

重要濕地的劃設並非全然以

管制為手段，而是希望透過有

效的經營管理達到保育與明

智使用雙贏的目的，因此從來

使用之漁業與農業等傳統產

業，允許在漁業法、森林法或

水利法等法規管理下的經濟

活動，不會因重要濕地的劃設

而受到影響。另本計畫在分區

規劃上，已把漁業及農業等行

為所在之區域劃設為其他分

區，並允許維持原有之利用行

為。 

1.明智利用項目

與管理應加強與

當地居民溝通說

明。 

2.私有地如未強

烈影響到濕地之

功能，建議考慮

將私有地劃出濕

地範圍。 

023 葉村長

慶文等

7 人 

保育利用計畫範圍功

能分區允許明智利用

項目及私有地徵收。 

建議分區使用勿影響

現況漁生產行為（養

蚵、養魚、補鰻苗）、

農業使用（如使用農

藥）及私有地納入徵

收範疇等。 

1.要濕地的劃設並非全然以管

制為手段，而是希望透過有效

的經營管理達到保育與明智

使用雙贏的目的，因此從來使

用之漁業與農業等傳統產

業，允許在漁業法、森林法或

水利法等法規管理下的經濟

活動，不會因重要濕地的劃設

而受到影響。另本計畫在分區

規劃上，已把漁業及農業等行

為所在之區域劃設為其他分

區，並允許維持原有之利用行

為。 

2.本計畫管理規定，允許濕地

範圍內之土地之農業、漁業及

建物等從來之現況使用。但其

使用違反其他法律規定者，依

其規定處理。既有之農漁業行

為不受影響。 

3.有關徵收部分，因本計畫允

許明智利用及管理規定並未

涉及徵收私有土地。既有徵收

問題宜由水利法(其他分區 1)

或森林法(其他分區 2)等相關

權責機關妥處。 

1.明智利用項目

與管理應加強與

當地居民溝通說

明。 

2.私有地如未強

烈影響到濕地之

功能，建議考慮

將私有地劃出濕

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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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1    民眾發言要點民眾發言要點民眾發言要點民眾發言要點 

一、 林先生(1) 

(一) 請說明濕地劃設緣起，部分私有土地係屬旱地，請排除濕地範圍。 

(二) 請問溪口水質污染來源為何？要釐清是噴農藥或是其他污染源。 

(三) 濕地範圍涉及私人土地部分請徵收。 

二、 葉村長慶文 

發言內容詳附件。 

三、 邱村長政富 

(一) 蘭陽溪口有疏濬需求，劃為濕地是否仍可以疏濬。 

(二) 蘭陽溪兩旁高灘地有種植農作需求，怕以後不能種植。 

(三) 濕地範圍之私人土地請徵收。 

四、 林先生(2) 

涉及私人土地請徵收。 

五、 歐小姐 

土地受到堤防及自行車道興建，已破碎難以使用，私人土地請徵收。 

六、 林小姐等 4 位(書面意見) 

私人土地請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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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2  重要濕地審議小組委員與相關單位發言要點重要濕地審議小組委員與相關單位發言要點重要濕地審議小組委員與相關單位發言要點重要濕地審議小組委員與相關單位發言要點 

一、 委員 1 

(一) 請補充說明陸域和水域面積。 

(二) 建議於計畫目標處補充鰻魚苗產業之重要性，並於適當位置說明其產值。 

(三) 附錄二中植物之稀有性，請說明其依據。 

(四) 附錄四中魚類資料是否可補充有關鰻魚的資料，甲殼類之資源亦請補充。 

(五) 拾肆中有生態及水資源監測，以計畫經費而言，不可能執行完成，如第 78 頁所

敘之內容。建議於第 78 頁中敘明清楚。反之，推廣濕地友善農業環境之內容卻

有編列太多經費之虞。 

(六) 水質測站之位置請注意各站之代表性與空間之關連性，再作適當之取捨，其項目

之建議也請考量經費之需求而調整。 

(七) 請說明本案之使用分區劃設和野生動物保育法劃設之內容是否有差異。 

(八) 圖 4-12 請改為民國年，並請說明為何 2006~2009 年之數量為何那麼少？此份資

料之調整是否有標準化？是否可以進行年間比較？ 

(九) 建議考慮將私有地劃出濕地範圍。 

(十) 請補充說明會後之回覆情形。 

二、 委員 2 

(一) 本區尚有私有土地 4.1 公頃在範圍內，建議劃出範圍，以利推展保育工作。 

(二) 河口沙洲區域是水鳥與人為使用重疊範圍，對既有資源利用使用，如漁撈與捕鰻

等產值應加強論述，強調保護環境亦是保護人類生存重要作為與聯結。對於河口

沙洲有清淤的必要，因此對於清淤的標準程序有必要釐清，以免影響小燕鷗在臺

灣最重要的繁殖地。 

三、 委員 3 

(一) 民眾陳情的主要訴求之一為濕地內私有地之徵收，若私有地於濕地邊緣，且其劃

出對濕地不會造成影響者，可考慮劃出。針對在濕地內私有地之處理，不管是劃

出濕地範圍或協助徵收，建議應有一致性之處理原則，處理時除了考量濕地整體

性生態功能外，也應適度考量合理的民眾權益。而於此保育利用計畫(草案)中的

土地權屬部分，亦請檢視並做必要修改。 

(二) 建議蘭陽溪口重要濕地之保育和管理可加強民眾參與機制或伙伴關係的建立，藉

此或可消除或減輕當地民眾的反彈和疑慮。 

(三) 計畫第 17 頁氣候資料請補齊 100 年至 104 年資料，另內文中多處比較 105 年單

一年度和 70~99 年期間資料有失偏頗。 

(四) 計畫第 20 頁第一段第一行「…105 年之平均降雨量約為 223.2mm，…」，年雨量

通常以年累積雨量表示，而不是月平均雨量，請修正。 

(五) 計畫第 35 頁中提及濕地優勢種鳥類於 92 年達高峰後，數量明顯減少，請補充說

明其原因。 

(六) 濕地產業部分，請盡量補充說明漁業規模和從業人口（特別是鰻苗捕撈），高灘

地作物種類、種植面積和從業人口，以及估計或調查之旅客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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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蘭陽溪口沙灘地上除了漂流木之外，也累積了驚人的垃圾，令人不忍卒睹，建議

將此狀況納入「課題與對策」探討。而蘭陽溪口目前已成為重要鰻苗捕撈場域，

捕撈漁民來自於各縣市，捕撈期間其居住營帳散見於沙灘各處，建議對鰻苗捕撈

期間的沙灘應有更完善的管理規劃，除滿足漁民需求外，進而可減少髒亂情況。 

(八) 部分表和圖的資料來源請加註資料年份。 

四、 委員 4 

(一) 人民陳情意見請妥善處理。 

(二) 私有地如未強烈影響到濕地之功能，是否可研議劃出範圍。 

(三) 明智利用項目與管理應加強與當地居民溝通說明。 

(四) 濕地劃設與當地捕鰻苗之經濟行為之關係宜再加強說明。 

五、 壯圍鄉公所 

(一) 堅決反對濕地劃設，蘭陽溪口不適合劃為濕地，且有疏濬需求，如果劃為濕地不

能疏濬，恐影響居民生存權。 

(二) 目前已向林務局爭取土地撥用，透過 BOT 蓋高爾夫球場，帶動地方觀光發展。 

六、 立法委員陳歐珀國會辦公室林副主任家煒 

(一) 建議私有土地應當徵收，避免影響民眾權益。 

(二) 蘭陽大橋到溪口地河川農耕地是否可以繼續耕作，計畫內應當要說清楚，避免影

響民眾權益。 

(三) 說明會後請營建署整理所有村民訴求資料並妥善回應，村長訴求希望他簡報能列

入會議紀錄。 

(四) 本區尚需進一步討論，請營建署再召開第 2 次說明會或是再次現勘，讓當地民眾

能了解情況。 

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 

請規劃單位依簡報承諾，依據本處於說明會建議事項修正草案計畫。 

八、 經濟部水利署 

本案濕地範圍內針對核心區外，亦可針對海岸侵蝕等災害辦理防護措施及設施維護

工作納入考量，以利維持保護標的之安全。 

九、 經濟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局 

(一) 管理規定允許依水利法及海岸管理法執行疏濬及海岸防護措施，然本區域畢竟屬

環境敏感區域，以本署工程專業執行人為措施，恐影響該區域生態，是否可請規

劃單位研議處理原則供本署日後執行業務參考。 

(二) 其他分區之允許事項請增加依海岸管理法執行海岸防護措施。 

(三) 本案之上位計畫是否包含海岸整體管理計畫。 

(四) 河川地種植使用如無其他法律限制，原則民眾都可以依河川管理辦法持續使用。

另可配合提供目前範圍內作物種植情形供規劃參考。 

十、 宜蘭縣政府 

(一) 有關蘭陽溪口疏濬作業，縣府均積極配合經濟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局作業，並達成

合作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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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噶瑪蘭橋以下因劃設蘭陽溪口水鳥保護區，因此有禁止種植使用之情形。但目前

濕地範圍較大，因此民眾才會擔心劃設濕地也會禁止種植，建議要將濕地劃設對

民眾權利影響之內容說明清楚，以避免誤解。 

十一、 國防部軍備局兵器試驗場 

(一) 本場為北部地區依「國防法」所設置之唯一傳統火砲測試場，且本計畫內容列出

「安全管制區域」及「火砲測試範圍」。 

(二) 建請於計畫內容分區管理規定其他分區部分(含其他 1 及其他 2)增列「依國防法

從事國防事務及軍事任務活動使用」條文內容。 

十二、 五結鄉公所 

每年 11 月 1 日至隔年 2 月為捕撈鰻苗季節，為附近漁民一年當中重要生計來源，

然而蘭陽溪出海口高灘地劃入核心保育區，長年漁民均在高灘地旁水域捕撈鰻苗，

建請允許「核心保育區內水域」鰻苗捕撈，以維持漁民生計。如同規劃單位會議

所述，核心區無包含水域部分，是否在計畫內更明確標示。 

十三、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含書面意見) 

(一) 考量私有地多位於河川區域範圍，建議民意代表及本署協調經濟部水利署辦理徵

收作業。 

(二) 濕地範圍內得為農業、漁業、鹽業及建物等從來之現況使用，並未禁止河川高灘地

種植使用。 

(三) 計畫範圍內允許依水利法及海岸管理法執行防洪、疏濬及海岸防護措施，本計畫配

合水利署辦理各項疏濬作業。 

(四) 請於「土地及建物使用現況」補充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相關圖說。 

 

 














































